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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农牧学院办公室文件

藏农院办字〔2020〕12号

关于修订《西藏农牧学院
财务报销规定》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所，各职能部门：

经学校研究同意，现将修订后的《西藏农牧学院财务报销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西藏农牧学院办公室

  2020年10月5日
西藏农牧学院财务报销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财务支出管理，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学校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政府会计准则》《政府会计制度》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学校全部支出，包括基本支出、专项经费、科研经费以及自筹经费等。

第三条  各项支出全部纳入学校预算管理，在学校批准的预算额度内开支。未列入学校年度预算的追加预算须按照程序提出申请，经学校党委会会议或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后纳入预算。
第四条  会计人员须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有权不予受理，并向相关责任单位报告。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授意、指使、强令会计人员降低报销标准，或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其他会计资料。

 第二章  支出管理

第五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严格现金使用范围。一次性支出金额1000元以下业务报销时，可不提供交易消费凭条；其他情况须提供交易消费公务卡刷卡凭证（POS机签购单）或个人银行支付记录及支付记录截图（需有银行名）等证明。业务报销时须附有明细品目或提供账单及通过税控系统打印的清单。

第六条  单次购买5万元以上服务、商品等款项支付，须通过学校财务银行对公转账至售货方对公账户。

第三章  支出报销规定

第七条  校属各二级单位是规范使用财务支出的责任主体，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规范使用财务支出票据负领导责任；各项目负责人是本项目规范使用财务支出票据的第一责任人；具体业务经办人是规范使用财务支出票据的直接责任人，对所提交的财务支出票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直接责任。

第八条  所有支出须与业务活动相关，不得将无关支出在学校经费中列支。严禁提供虚假票据，严禁虚构经济业务或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票据套取国家资金。娱乐、康体、烟酒、消费卡等支出一律不得报销。

第九条  报销的票据须真实、合法、有效。国内票据应有财政或税务部门的监制章和营业单位章，金额大小写相符。国外票据需注明用途、外币币种、兑换汇率和对应折算的人民币金额。

第十条  一般费用（含借款）单笔报销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须经主管单位主要负责人签批同意后方可报销；单笔报销金额在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须经分管校领导签批同意后方可报销；单笔报销金额在2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须经分管财务校领导签批同意后方可报销；单笔报销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须经校长签批同意后方可报销。

科研经费（含借款）单笔报销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须经项目负责人或单位主要负责人签批同意后方可报销；单笔报销金额在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须经科研处领导签批同意后方可报销；单笔报销金额在2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须经分管科研校领导签批同意后方可报销；单笔报销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须经校长签批同意后方可报销。审批程序详见《西藏农牧学院报账审批流程》。

第十一条  财务支出票据的报销须按规定程序和权限审核、审批。
（一）经济业务经办人须在所有报销原始票据正面的右下方签名，确认该支出事项的真实性。

如报销单不是由经济业务经办人填写的，为明确责任，报销单应由报销经办人签名。

（二）项目经费负责人须对报销单进行审批，确认该支出事项的真实性以及与项目的相关性。

（三）货物、服务或工程修缮等业务支出须按学校采购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验收，并由验收人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验收事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正确性。

第十二条  所有费用支出应及时报销，票据报销的有效期限为180天。票据一般应在当年内报销完毕；特殊情况下，在票据业务发生年份的次年3月31日前报销完毕。

第十三条  报销材料主要包括：报销单、经济业务发生的原始票据、公务卡刷卡凭证（POS机签购单）或者个人银行支付记录或支付记录截图（需有银行名）、固定资产或物品验收单，以及所需其他材料等。报销经办人须归类粘贴票据。
第十四条  自报销经办人将完成审批的报销票据投递至财务部门之时起，经济业务经办人、项目经费负责人、报销经办人等有关人员即时承担财务支出票据报销的相关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规定所称“以上”均含本数，“以下”均不含本数。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西藏农牧学院财务报销规定（试行）》（藏农院字〔2016〕10号）同时废止。
西藏农牧学院报账审批流程

一、一般费用报销（借款）





二、科研经费报销（借款）










注：经济活动业务经办人系课题主持人的，其报销由各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批。
西藏农牧学院办公室                     2020年10月5日印发
业务经办人整理并粘贴原始凭据，且在每张发票上签名确认。











项目负责人、部门负责人、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批





校长审批





30万元以上





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





20万元以上





业务分管校领导审批





5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





20万元以下





5万元以下





会计审核票据，对合法、有效的票据予以报销





业务经办人整理并粘贴原始凭据，且在每张发票上签名确认。





课题主持人或二级单位


主要负责人审批





校长审批








3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上








分管校领导审批





科研处负责人审批








5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





20万元以下





5万元以下





会计审核票据，对合法、有效的票据予以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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